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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 口 理 工 学 院 文 件

营理院发〔2021〕49号

关于修订印发《营口理工学院课程考试试卷

质量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、部，各部门：

为了提高我校考试试题和试卷批阅的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对《营口理工学院试卷质量评价标准》进行了修订，经校长办公

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各单位不再执行于 2018 年 11 月

20日印发的《营口理工学院试卷质量评价标准》（营理院发〔2018〕

212 号）。



— 2 —

附件：《营口理工学院课程考试试卷质量评价办法》

营口理工学院

2021 年 5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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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口理工学院课程考试试卷质量评价办法

第一条 考试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

段，是评价教学质量的基本形式。试卷是考核教师教学和学生学

习效果的主要载体，为了提高我校考试试题和试卷批阅的质量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评价范围是学校的各门课程考试试题、试卷。

第三条 评价内容为各门考试试卷的命题质量、评阅质量和

试卷分析质量。

第四条 评价按照《营口理工学院课程考试考核质量标准》

中对命题、评阅、试卷分析、组考工作记录等方面提出的基本要

求和标准执行。

第五条 评价的组织实施

1.试卷命题质量评价工作由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和各教学单

位共同组织实施。试卷评阅质量和试卷分析质量的评价工作由教

学质量监控中心组织实施。

2.试卷命题质量评价工作。各教学单位在每学期期末对各门

考试课程的试题进行试卷命题质量评价，评估依据附件 1 进行评

价，并填写附件 2。

3.试卷的评阅。所有考试试卷评阅工作，由各教学单位组织

通过统一地点、统一时间、流水作业方式进行集体评阅；阅卷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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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后组织教师对评阅情况进行复核，评阅人、核分人、复查人和

主管教学的领导应在试卷规定位置签字。

4.试卷评阅质量和试卷分析质量的评价工作。教学质量监控

中心在每个学期初，对上个学期期末所有任课教师的每门考试课

程，随机抽取其中一个班的试卷，依照附件 3 进行评价，并填写

附件 4。

第六条 评价结果的处理

1.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，由教

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公布。

2.考试试卷质量的评价结果可作为各教学单位年度绩效考

核的重要依据。

3.试卷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，由所在学院（部）负责研

究问题所在，提出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，问题严重的按照《营口

理工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的规定条款处理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营口理工学院试卷命题质量评价细则

2.营口理工学院试卷命题质量检查记录表

3.营口理工学院试卷评阅质量评价细则

4.营口理工学院试卷评阅质量检查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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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营口理工学院试卷命题质量评价细则

观测
指标

评价标准 扣分标准

命
题
规
范

按学校统一模板出卷；
试卷名称与课程名称一致，不得使用
简称；
试卷卷头栏各项信息填写完整、准
确；
命题教师认真校对后，教研室主任、
院（部）教学院长（主任）审签。

未按统一模板出卷，扣 5分。

试卷名称与课程名称不一致或使用简
称，扣 1分。

试卷卷头信息栏填写不完整、信息错误，
扣 1分。

任课教师、教研室主任、教学院长（主
任）未按规定签字，各扣 1分。

每门考试课程 A、B 两套试卷，两套
试卷在题量、题型及难易程度等方面
基本一致，且试题内容无重复。

两套卷重复率超过 10%，酌情扣 5-10 分。

命
题
质
量

试卷命题以考试大纲为依据，识记、
理解、简单分析和综合运用比例适
当。

试题内容不符合教学大纲要求，酌情扣
5-20 分。

卷面采用百分制，标注各题分数；题
型比例、分值分布适当、合理；题量
适中。

题型、分值分布不合理（不得少于三种
题型，每种题型分数不得超过 50 分），
扣 5-10 分。

未标明各题分数，酌情扣 2-5 分。

各大题分值总和与标示不符，试卷满分
不等于 100 分，酌情扣 2-5 分。

题量过大或过少，扣 2-5 分。

试题题意表达简单明了、无歧义；图
文清晰、字迹工整、无错误。

题意表达不明确，有歧义，扣 1-5 分。

试题出现错别字，符号、标点、数字错
误，图不清晰，一处扣 1分。

答
案
质
量

参考答案准确，无歧义。
答案有歧义，一处扣 1分。

答案有错误，一处扣 5分。

评分标准中明确给分点，原则上简答
题和论述题的给分点不能超过 5分，
给分点之和应与题目总分一致。

给分点不明确，酌情扣 1-5 分。

简答题和论述题的给分点超过 5 分，一
处扣 1分。

给分点之和与题总分不等，差几分扣几
分 10 分封顶。

注：以 100 分为基准，按照扣分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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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营口理工学院试卷命题质量检查记录表

课程名称： 考试方式：

□开卷 □闭卷

考试专业班级：

开课院（部）： 任课教师： 抽查试卷类型：

观测指标（扣分）

命题规范 命题质量 答案质量

总扣分 总得分

具体存在问题（请标明题号并做详细描述）：

查卷人： 查卷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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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营口理工学院试卷评阅质量评价细则

观测
指标

评价标准 扣分标准

评
阅
规
范

各院（部）组织教师在指定时间地
点进行集体阅卷；由两人（含两人）
以上讲授的同一门课程须集体流水
阅卷，评卷人签名；必须有复查环
节，复查人签名，如果只有 1人批
阅，评卷人与复查人不能为同一人；
如果多人批阅试卷，其中之一可以
作为复查人。

未流水阅卷，扣 2分。

评卷人未签字，扣 1分。

核分人未签字扣 1分。

复查人未签字，扣 1分，

教学院长（主任）未签字扣 1分。

一人批阅的，评卷人与复查人为同
一人，扣 1分。

试卷要密封评阅，评阅试卷必须使
用红色签字笔或红色圆珠笔；按评
阅模板批阅；按给分制评阅。

评阅不规范，酌情扣 1-10 分（如果
整本卷有 2种以上不规范问题扣 10
分，如果只有一种问题最多扣 5分，
其他情况一处扣 1分，10 分封顶）。

整本不使用红笔批扣 10 分。

评
阅
情
况

评阅准确。按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
评阅试卷；评分公正准确，无错批、
漏批现象。

批错，一处扣 5分（30 分封顶）。

漏批，一处扣 5分（30 分封顶）。

评分过程中未按参考答案给分点评
阅，一处扣 1分，最高扣 5分。

试卷评阅原则上不得涂改，如须改
动，一份试卷改动之处一般不能超
过 3处，改动处要有评卷人签名（全
名）。大题改分须教研室主任签名，
总分改分须院（部）教学院长（主
任）签名。

整本试卷改分且签字 6 处以内不扣
分，超过部分每处扣 1分。（10 分封
顶）

改分未签字、错签字、未签全名，
一处扣 1分。（10 分封顶）

合
分
登
分

合分准确。小题合分、大题合分无
差错。

按实际合错分数扣分（最低扣 5分；
合错超过 5分，合错几分扣几分），
不重复扣分（35 分封顶）。

登分准确。登分栏分数、总分、成
绩单分数相对应，无差错。

登错或漏登一处扣 5 分（35 分封
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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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
卷
分
析

期末考试试卷难度合理（0.20≤P
≤0.30）；区分度合理( D≥0.25)。

难度 P<0.20 或 P>0.30，扣 1分。

区分度 D<0.25，扣 1分。

结合一个教学班的考试期末卷面成
绩对试卷进行全面分析，重点分析
试题难度、区分度、教学过程与方
法、学生掌握情况等方面存在的问
题，找出问题并提出具体改进措施。

试卷分析与成绩实际不符或没有分
析卷面成绩，扣 2分。

没有问题分析扣 2分。

未提出改进意见、措施，扣 4分。

注：以 100 分为基准，按照扣分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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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营口理工学院试卷评阅质量检查记录表

课程名称： 考试方式：

□开卷 □闭卷

考试专业班级：

开课院（部）： 任课教师： 抽查试卷份数：

观测指标（扣分）

评阅规范 评阅情况 合分 登分 试卷分析

总扣分 总得分

具体存在问题(按评阅规范、评阅情况、合分、登分、试卷分析问题分类填写；请标

明问题试卷学生学号、姓名、题号)：

查卷人： 查卷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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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口理工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拟文

营口理工学院办公室 2021年 5月 10日印发


